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025版）
 
行政执法主体：南京市溧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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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行政执法
类    型
	执法依据
	实施层级
	备注

	1.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十八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
	市、区
	

	2.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转让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一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
	市、区
	

	3.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二条。
	市、区
	

	4. 
	对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六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
	市、区
	

	5. 
	对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七条。
	市、区
	

	6.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依法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报送内容不实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二条。
	市、区
	

	7. 
	对被监察单位拒绝依法实施的节能监察、拒不改正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四条、第八十三条；《节能监察办法》第二十三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六条、第五十条。
	市、区
	

	8.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四条。
	市、区
	

	9. 
	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生产者未按照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规定为其生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设置唯一产品识别码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第四十五条；《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市、区
	

	10.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电子招标投标交易系统运营机构未保存电子档案、电子档案保存时间少于十五年，或者拒绝招标人查询、获取档案提供便利的处罚
	行政处罚
	《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第七十五条。
	市、区
	

	11.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以其它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
	市、区
	

	12.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代理机构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
	市、区
	

	13.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违法限制或排斥投标人，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一条。
	市、区
	

	14.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违法透露有关招标投标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二条。
	市、区
	

	15.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市、区
	

	16.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它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
	市、区
	

	17.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违法与投标人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五条。
	市、区
	

	18.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受贿，透露与评标有关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六条。
	市、区
	

	19.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违法确定中标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七条。
	市、区
	

	20.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中标人违法转包、分包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八条。
	市、区
	

	21.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和中标人违法订立合同或者协议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九条。
	市、区
	

	22. 
	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行为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市、区
	

	23. 
	用能单位使用能源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节能监察办法》第十一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市、区
	

	24. 
	节能服务机构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节能监察办法》第十一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三条。
	市、区
	

	25.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节能监察办法》第十一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五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十九条；《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
	市、区
	

	26.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九条。
	市、区
	

	27. 
	对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                    
	市、区
	

	28. 
	对稀土冶炼分离、综合利用等活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稀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市、区
	

	29. 
	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开展唯一产品识别码备案检查
	行政检查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市、区
	

	30. 
	对被监察单位隐瞒事实，伪造、隐匿、销毁、篡改有关证据逃避节能监察的处罚
	行政处罚
	《南京市节能监察条例》第三十一条。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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